
醴陵市经济科技信息化局
2016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经济科技信息化局是由原醴陵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与醴陵市科学技术局合并，是负责全市工业经济运行和信息化发展的综合管理部门，下设1个正股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是电力行政执法大队，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工业、科技和信息化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负责监督检查工业、科技和信息化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

（二）、做好全市工业、科技和信息化领域的日常经济运行调节，编制近期工业、科技和信息化领域的经济运行调控目标、政策和措施，并组织实施；监测、分析近期工业、科技和信息化领域的经济运行态势，进行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协调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
（三）、承担市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开展新型工业化及工业企业成长“十百千”工程的推进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综合管理全市工业经济，指导、协调和服务工业企业。

（四）、拟订全市信息化的发展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推动软件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指导、协调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促进电信、广播电视和计算机网络融合；推动跨行业、跨部门的互联互通和重要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共享；监督管理信息服务市场；推进全市信息化建设。

（五）、负责全市科学技术进步工作，负责全市科技促进经济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负责国家级、省级、市经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的申报、推荐和管理工作，负责全市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参与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跨部门、多学科的综合性项目的论证与决策，参与拟定和实施重大科技工程等科技基地的建设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多渠道增加科技投入的措施，负责管理市科技经费。 

（六）、负责全市科技成果、科技奖励、科技保密、技术市场、防震减灾、知识产权保护和高新技术管理等工作，负责牵头全市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和科技服务体系的建立，负责审核和论证相关科研机构的组建和调整，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建立科技金融服务的统筹协调机制。

（七）、研究提出促进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推进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做好中小企业融资和融资担保的服务与协调工作。
（八）、组织好北京轻工消费品展、深圳文博会展、景德镇陶瓷艺术节、唐山陶瓷博览会等参展活动。
（九）、认真组织“十百万”工程，做好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工作。

（十）、做好电网建设协调工作。

（十一）、负责全市电力行政执法工作。

（十二）、负责“特色县域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十三）、积极稳妥处理已改制企业各类遗留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十四）、关心爱护离退休老同志，使其老有所为，才在所乐。

（十五）、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局机关及市电力执法大队。收入全部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支出包括保障局机关及电力执法大队基本运行的经费。
（一）收入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1545.62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全额拨款539.89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1004.4万元；上年结转1.33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1545.62万元，其中，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354.89万元，医疗保障支出18.94万元，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支出83.46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088.33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 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427.29万元，是指为保证单位正常运转的运行经费和日常支出。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225.64万元，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
2．重点专项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118.33万元，是指为科技三项费用1076.33万元、参加陶瓷业重点展会经费支出、釉下五彩宣传、推介等经费30万元及老年科协经费12万元。
（三）“三公”经费预算：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42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8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4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2015年醴陵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三公” 经费预算数20.5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8.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2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2015年醴陵市科学技术局 “三公” 经费预算数15.8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0.3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5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两单位合并“三公” 经费预算数36.3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8.8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7.5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去年相比，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增加6.5万元，其原因是两单位合并人员、业务量增加，车辆运行次数大幅增多，费用增加。）

